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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上市規則第13.09條作出之公佈

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規
定作出。

賽晶電力電子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知會本公司的股
東，本公司正就一項可能收購事項（「可能收購事項」）進行初步磋商，倘落實，將
構成上市規則項下的須予披露交易。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就可能收購事項並未
與任何一方訂立任何具有約束力的協議。

除上述事宜外，董事會確認並無有關任何有意收購或變現的磋商或協議乃根據上
市規則第13.23條須予披露，董事會亦不知悉有任何足以或可能影響股價的事宜根
據上市規則第13.09條所規定的一般責任須予披露。

本公司股東亦須注意，可能收購事項尚在磋商中，且不一定會落實。因此，本公
司的潛在投資者及股東在買賣本公司的股份時，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賽晶電力電子集團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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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，二零一一年四月七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項頡先生、龔任遠先生、岳周敏先生及黃向前先生；
非執行董事為葉衛剛先生及黃灌球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毅先生、李鳳
玲先生及陳世敏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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